附件3：     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鲁价费发[2005]174号

关于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收费有关问题的批复

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你厅《关于申请补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收费政策的函》(鲁劳社函[2005]108号)收悉。鉴于近年来国家职业(工种)分类、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形式及我省鉴定机构的变化，经研究，现对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所规定的职业种类(工种)，对原工种目录进行调整补充，新的职业技能鉴定职业(工种)分类表见附件1。

二、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收费标准D类补充技师和高级技师收费标准，补充后的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收费标准见附件2。

三、职业技能鉴定知识考核实行计算机智能化考试的，收费标准可在附件2知识考核收费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次增加10元，不再收取试卷费。

四、鉴于县(市、区)成立了鉴定中心，鉴定管理服务费收费办法重新明确如下：省、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按照鉴定收费标准15%比例分别从所属鉴定所(站)、县(市、区)鉴定中心收取鉴定管理服务费，其中市鉴定中心仍按鉴定收费标准的12%上缴同级财政、按鉴定收费标准的3%上缴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五、根据鲁财综[2005]50号《关于上缴职业技能鉴定费分成资金的函》，省、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在鉴定管理服务费基础上另按每人次4元的标准收取职业技能鉴定费分成(鉴定考核收费标准不变)，逐级上缴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由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统一上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各级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机构须到同级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变更手续。

本规定自2005年8月1日起执行。我省原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收费政策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山东省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收费标准表

计费单位：元/人、次

	    项目

标准

等级
	A类
	B类
	C类
	D类

	
	知识

考核
	技能

考核
	知识

考核
	技能

考核
	知识

考核
	技能

考核
	知识

考核
	技能

考核

	初级
	20
	160
	20
	140
	20
	120
	20
	160

	中级
	20
	190
	20
	160
	20
	140
	20
	300

	高级
	20
	240
	20
	220
	20
	200
	20
	400

	技师
	50
	320
	50
	300
	50
	280
	50
	480

	高级技师
	50
	350
	50
	330
	50
	310
	50
	550

	备注


	1． 知识考核实行计算机智能化考试的可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每人次增加10元。

2． 部分职业(工种)操作技能考核所需的原材料及成本费用较高，收取的技能考核鉴定费不足以承担考核鉴定的，按实际消耗的原材料及成本收取原材料及成本费，报省物价局批准备案。


二OO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